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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及取消監事會

中海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為進一步提高規範運作
水平，完善公司治理制度，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》《境內企業境外發行證券和上市
管理試行辦法》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等有關法律、
法規、規範性文件及規則的最新規定，結合本公司實際情況，董事會審議通過修訂（「建
議修訂」）本公司公司章程（「公司章程」）有關條款的決議，主要修訂內容包括(i)取消設置
本公司監事會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》規定的監事會的職權由本公司董事會審核委員
會行使；及(ii)依據前述有關法律、法規、規範性文件及規則並結合本公司實際情況做出
的其他相應修訂和完善。建議修訂將提交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。

公司章程以中文書寫，並無正式之英文譯本，因此任何英文翻譯本僅供參考。兩個文本
如有歧異，概以中文本為準。

載有（其中包括）建議修訂詳情（包括修訂對比表）的股東大會通函將會於適當時候刊發及╱
或寄發予本公司股東。

承董事會命
中海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匡效兵

中國北京
2025年5月2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侯曉峰先生、饒仕才先生及賀群慧女士；本公司非執
行董事為邵麗華女士及何啟忠先生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峰先生、謝東先生
及楊萬宏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